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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高函〔2025〕19号

省教育厅关于确定新一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
江苏高等教育（本科）储备项目

立项名单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申报

准备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人函〔2025〕19号）要求，在学校申报

的基础上，经组织专家评审，省教育厅审核，共确定高等教育（本

科）储备项目 302项，其中重大储备项目 40项，重点储备项目

120项，一般储备项目 142项，现予立项（名单分校下发，详见

附件），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请各校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趋

势，聚焦教学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以重大和重点储备项目

为载体，持续做好新一轮高等教育（本科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

荐项目培育，切实提升项目质量、创新水平和竞争实力。要加强

对一般储备项目的指导与支持，推动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与转

化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。

二、2026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工作正式启动后，省教育厅

将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，依据下达给我省的推荐限额，从立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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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储备项目和重点储备项目中择优推荐申报 2026年国家级教

学成果奖，具体要求将另行通知。

三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储备项目立项名单不得以任何方式向

社会公布，不得通过任何形式进行宣传或炒作，各高校须严格做

好项目信息管理工作。

附件：新一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江苏高等教育（本科）储备

项目立项名单（分校下发）

省教育厅

2025年 12月 22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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